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对深圳奥特迅电力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特迅”）202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I10454 号）。根据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要求，现公司董事会对该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如

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原文如下：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奥特迅2024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93,298,777.70元及合同资产

账面余额 15,588,905.97 元，由于没有从客户往来函证中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导致我们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科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

项目及披露作出调整。”

二、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充分认识到上述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

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措施及效果如下：

公司管理层组织财务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专项应对 2024

年度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一）强化客户往来款项管理

1. 全面梳理往来款项，完善函证流程



公司对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 193,298,777.70 元、合同资产

15,588,905.97 元对应的客户明细进行全面梳理，逐一核对客户信息、交易背景、

款项金额、账龄等核心信息，确保往来款项明细准确无误。同时，优化函证流程，

明确函证发出、回收、核对的责任分工，安排专人跟进函证全过程，针对前期函

证未回函的客户，重新核实客户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确保函证能够有效送达。

2. 强化公司与客户对账及沟通

为强化公司与客户的对账及沟通工作，公司成立专项小组，主动与客户开展

多轮对账沟通，具体举措如下：

2025 年 6 月起，公司启动首轮对账工作，向客户邮寄对账单，开启常态化

对账沟通。

2025 年 7 月起，在邮寄对账单基础上，增加邮寄询证函环节，并同步通过

电话沟通、现场拜访等方式，与客户进行更深入的账务核对，确保数据准确性。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期间，公司再次向客户邮寄询证函，并组织专项

团队开展现场走访，结合年度审计要求，进行复盘核对。

在整个对账沟通过程中，销售部门安排专人全程跟进，详细记录每一次沟通

的细节及客户反馈；财务部门全力配合，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账务资料，为对

账工作的高效推进提供坚实支撑。通过跨部门协同，确保对账沟通工作有序、高

效开展，有效提升公司与客户间的账务清晰度与信任度。

3. 聘请中介机构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跟踪处理

公司聘请中介机构针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开展专项审

计与重点跟踪。针对主要客户，从项目执行情况，销售回款等多维度进行函证确

认，并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部分重点客户，确认合同履约执行情况。同时对函证

客户执行替代程序测试，全面检查与函证客户相关的销售合同、销售回款、发票、

物流单、到货签收单等原始凭证，核对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同

时，分析客户历史付款记录、信用状况，评估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的可收回性，

确保相关科目计量准确。



（二）健全内部控制管理机制

为加强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管理，公司已健全对账管理制度，明确职责与流

程，并强化相关培训；内部审计部门将客户往来款项纳入重点审计范围，定期核

查并督促整改；同时，优化客户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集中管理及逾期预警，

从源头上保障财务信息质量。

综上所述，针对 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

产函证未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事项，公司已采取全面、有效的整改措施，重

新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基于以上整改成果，公司董事会认为，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已完全消除。

特此说明。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